
2021 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个人信息表 

毕 

业 

生 

个 

人 

信 

息 

姓  名  性  别 □男  □女 生源地（省、自治区或直辖市）  

身份证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

学校名称 上海交通大学 学校代码 10248 学历 □博士□硕士□本科□专科（高职） 

学  制    年 民  族     政治面貌  婚姻状况 □已婚 □未婚 

外语等级证书  

计算机等级证书  

获荣誉称号、重大奖

励（时间、名称） 
 

获专利情况 □发明专利证书 (专利号：__________________ )    □无 

父母户口情况 □父母一方因支边支内户口由沪迁往外地 □父母双方户口已迁入沪 □无 

配偶户口情况 □配偶户口为上海市常住户口，结婚日期：________(□符合□不符合)□无 

自主创业情况 □自主创业且担任创办企业法人代表    □无 

个人学习经历 

（从大学阶段填起） 

时    间 所  在  学  校 

    年  月至     年  月  

    年  月至     年  月  

    年  月至     年  月  

    年  月至     年  月  

本人确认以上内容属实，并明确个人信息表背面的相关告知。本人声明在校期间无违纪违法

记录，未曾参加过任何非法组织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毕业生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

学

习

成

绩

评

定 

           同学系我校                  专业（专业代码：             ，培养方

式：           ）毕业生，预计于 2021 年    月取得毕业资格，并能取得（请打“√”：①博

士 ②硕士 ③学士）学位，其在读期间学习成绩专业（班级）综合排名经认定为（请选择）： 

□ 一级：成绩综合排名前 25％；    □ 二级：成绩综合排名 26％—50％；    

□ 三级：成绩综合排名 51％—75％；□ 四级：成绩综合排名 76％—100％。 

经办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教务部门（研究生培养单位）盖章 

注：如学习成绩评定等级选项为空或涂改，视为四级 

学

校

推

荐

意

见 

              同学是我校 2021 年    月（□春季  □秋季）毕业的应届非委托、非定向

的普通高校毕业生，在校期间未与任何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或人事聘用关系，可自主择业。经

确认，表内所填资料属实，该同学在校期间无违纪违法记录，未曾参加过任何非法组织，同意推

荐。 

经办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就业部门盖章 



 

 

2021 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个人信息表填写须知 

一、“毕业生个人信息”栏目填写要求 

1.“生源地”栏目应填写毕业生在高校入学前户籍为非学校（或培养单位）集体户口所在地的

省、自治区或直辖市名称。 

2.“培养方式”栏目应按照毕业生在高校录取时的培养方式填写，培养方式为委托、定向不属

于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申办本市户籍的范围。 

3.“外语等级证书”栏目以教育部认证的证书与等级为准。 

4.“计算机等级证书”栏目请填写以下证书和等级。 

（1）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证书（一级、二级、三级、四级）； 

（2）全国计算机应用技术证书（“文字处理”、“电子表格”、“C语言”模块）； 

（3）上海高校非计算机专业学生计算机应用知识和应用能力考试证书（一级、二级、三级等）； 

（4）上海市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办公室颁发的“办公自动化”或“中级”合格证书； 

（5）其它由学校所在地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举办的计算机应用能力水平考试的

合格证书（一级、二级、三级等）。 

注：毕业研究生及数学类、电子信息科学类、电气信息类、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本科毕业生可免于提交计

算机等级证书。所学专业为体育学类和艺术学类毕业生，其外语和计算机等级证书可免于提交。 

5. “获荣誉称号、重大奖励”栏目中“荣誉称号”栏目指在最高学历学习阶段获得的校级（含

校级）以上的三好学生、三好学生标兵、三好研究生、优秀学生、优秀研究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

秀毕业生，如没有获得荣誉称号的，应填“无”。“重大奖励”栏目指在最高学历学习阶段获得的 “挑

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、“挑战杯”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、“创青春”全国大

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、“创青春”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、全国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

赛、全国大学生（研究生）数学建模竞赛、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、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、

中国研究生创芯大赛、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等全国性比赛（含地方赛区，不含专项竞赛）获奖证书，

如没有获得重大奖励的，应填“无”。 

二、“学习成绩评定”栏目填写要求 

学校教务部门（研究生培养单位）须根据教育部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的相关学科目录

准确填写专业名称和专业代码（须填写二级学科专业代码，自设专业须填写上级学科名称和代码），

以免出现错填或漏填的情况。 

注：如学习成绩评定等级选项为空或涂改，视为四级。 

三、“学校推荐意见”栏目填写要求 

    学校就业部门须确认毕业生的毕业时间，并核实“毕业生个人信息”栏目内容后，由经办负责

人签字并加盖学校就业部门公章。 

 

 

 

上海市高校招生和就业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


